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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一九０號解釋
中華民國 73年 11月 2日
院台秘二字第 00802號

解 釋 文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旨在促使納稅義務人按

期納稅，防止不實之申報，以達漲價歸公之目的，與憲法第十五條、

第十九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各規定，均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未於規定期限內

申請權利變更登記並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依左列規定處理：一、由

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權利人及義務人，限於十日內補行申請申報。

二、權利人及義務人不依前款之規定辦理，或其申報之土地移轉現

值，低於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以公告土地

現值為其土地移轉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乃在促使納稅義

務人按期納稅，防止不實之申報，以達漲價歸公之目的，與憲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第三項所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

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之本旨相符，亦無牴觸憲法第

十五條、第十九條可言。至未依規定期限報稅，經主管機關核課土地

增值稅，其因自然漲價所生之差額利益，應向獲得該項利益者徵收，

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０號解釋有案，併予說明。

院長 黃少谷

附魏０成聲請函

聲請人因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主管機關不法侵害，經依法定

行政救濟程序提起訴訟均遭駁回，其不法侵害卻因此圖利於怠於行使

權利之權利人，因主管機關及行政救濟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據以

駁回之理由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以主管機關通知當

事人之當期公告現值為其移轉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然因同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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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出賣人因無法會同權利人，主管機關不受理出賣

人申報及繳稅，乃申請檢舉由主管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

定逕行核定，亦遭拒絕受理，案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受理時，公告

現值復巨幅提高，而按提高後之土地公告現值向出賣人徵收土地增值

稅，而該項增加之土地自然漲價利益雖由權利人所享有，因主管機關

處理時間之延誤，卻向未獲其利益之出賣人徵收，其與行政法院著有

判例解釋有所違反（行政法院 54年判字第一三八號判例）並與憲法
第十五條所明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牴觸，除未予保障反予

以侵害，及與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規定牴

觸，即權利人再次移轉時其享有之土地自然漲價利益依平均地權條例

第三十七條規定及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應納之土地增值稅

予以免除，並與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

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規定牴

觸，為此謹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聲請解釋

憲法，期以解除主管機關之不法侵害為目的，謹縷陳事實及理由如

次：

事 實

緣聲請人所有臺北市北投區０段０小段０００地號等 12筆持分
土地，於 62 年 4 月 25 日各就持分立約讓售泰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泰０公司），而泰０公司怠於行使權利，經申請稅捐機

關，因無法會同權利人申請准予單獨申報繳納，為其函復不准，乃申

請地政機關及稅捐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8條規定逕行核定土地增
值稅亦為拒絕受理，案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應由地政機關受理時公

告土地現值由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四、四八０元調整至六、九

００元，按立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九０七元（每坪三００元）臺

北市稅捐稽徵處士林分處乃依每平方公尺六、九００元為移轉現值核

定土地增值稅，全數向聲請人徵收，將 62年 4月 25日之九０七元至
六、九００元之土地自然漲價利益係由泰０公司及其買受人所享有應

「漲價歸公」之土地增值稅免除，經依法申請複查及提起訴願、再訴

願、行政訴訟均遭駁回，確定終局裁判之行政法院 71年度判字第七
四八號判決（如附件十）所適用之法律為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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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申報當期之公告土地移轉現值，核課土地增值

稅，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複查決定，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財政部再訴

願決定持同一理由駁回聲請人之行政救濟案，致使聲請人因出賣土地

所獲 62年間之價金尚不足繳納該項土地增值稅，而需再行變賣其他
財產，足證聲請人之財產權已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理 由

一、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

內容。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為土

地所有權移轉時，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權利變更登記並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者，依下列規定處理：（一）由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權

利人及義務人，限於十日內補行申請、申報。（二）權利人及義

務人不依前款之規定辦理，或其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低於當期之

公告現值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以公告土地現值為其土地移

轉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

二、聲請人對於前項規定所持之見解。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一項硬性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立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檢同契約及

有關文件共同申請權利變更登記及同時申報現值。而本案聲請

人因無法會同權利人共同申報，因納稅義務人為出賣人（即聲

請人）而非權利人，經申請主管機關核示不能單獨申報（如附

件一）又本項硬性規定「應於訂立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申報

土地移轉現值，若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者，主管機關依同條例

第四十九條及第四十八條明文定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權利變

更登記及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主管機關應逕行核定以公告土

地現值為土地移轉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亦足證土地增值稅之

徵收時際為訂立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決定不變期間之當期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經行政法院 66年度判字第五六八號確定判決，
69年度判字第一號及一五九號判決著有明例（如附件二、三、
四）並均一致認為以申報當期公告現值向出賣人課徵土地增值

稅為違憲之處分可證。

再按土地價值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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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為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所明定，為實施漲價歸

公，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申報地價後之土地自然漲價應徵收土地

增值稅亦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三十五條所明定，由以上各規定以

觀其應徵收之土地增值稅應為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加之土地

自然漲價部分。換言之，乃對於不依「受益者」勞力資本所產

生之土地增值之課徵，以使漲價歸公。又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三

十七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以原土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但土

地所有權為無償移轉者，以取得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並不

向出賣人徵收，足證其納稅主體為「受益者」殆無疑義，蓋因

土地出賣人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其所獲價金中含有土地自然

漲價利益故向其徵收以使漲價歸公，若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其

讓與人並未獲有土地自然漲價利益，自亦無使其漲價利益歸公

之可言，為行政法院 54 年判字第一三八號判例釋示甚明，而
土地增值稅之徵收，目的在求漲價歸公，土地之自然漲價應依

照土地漲價總數額計算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為準，此在平均地

權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土地所有權移

轉時」觀諸上開同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於訂立契約

之日起一個月內」，依實際辦理情形，必須於核課土地增值稅

繳清後，並查無欠稅方能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及

民法第七百六十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之移轉應以書面為之，故係

指移轉事實發生之日起，即不動產訂立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之

法定不變期間而言，揆諸以上憲法及法律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

應以土地所有權移轉事實發生之日起，即訂立契約之日起法定

不變期間一個月內之當期公告現值為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基

礎為適法之處分，以申報當期或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之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為計算基礎是違憲之處分（按：法院判決移轉，權

利人怠報時，義務人無法申報，及主管機關怠於通知及核定，

義務人亦無法申報及繳稅。）而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

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明文。

又查本案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即訂立契約之日起（62年 4月 25
日）法定一個月之土地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



一
九
０

九０七元，因泰０公司怠於行使權利，聲請人無法會同其申

報，乃申請由出賣人單獨申報繳稅為稅捐機關函復不准，又聲

請人檢舉由地政機關及稅捐機關依公權力之行使依平均地權條

例第四十九條及第四十八條（行為時適用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

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辦理，亦均遭拒絕（如附件

五、六、七），案經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如附件八）應由地

政機關受理時，土地公告現值又由四、四八０元調高至六、九

００元，而核定之土地增值稅每平方公尺達三、五００元，由

九０七元至六、九００元之土地漲價利益原係由泰０公司及其

買受人所享有，依前項說明之憲法及法律規定泰０公司及其買

受人所享有之土地自然漲價利益應課徵之土地增值稅，應於其

所有權移轉時對其課徵方屬正辦，而確定終局裁判之行政法院

判決所適用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以主管機關通知當

事人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核定之土地增值稅達每平方公尺三、

五００元，而原出售價金九０七元全數繳稅尚不足二、五九三

元，足證業已嚴重不法侵害聲請人財產權，亦即與憲法第十五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牴觸，非但不保障反予以

侵害，又免除泰０公司及其買受人之所有權移轉時其此部分土

地自然漲價利益應歸公之土地增值稅亦與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牴觸，同時亦與憲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第三項所明定土地增值稅之徵收，係以土地價值非因施以

勞力資本而增加者之規定牴觸，亦即憲法本條所明定土地增值

稅之徵收，應對土地本身原有價值外，非因施以勞力資本而增

加部分而言，其超過該增加部分，甚至連同土地本身價值亦不

足以繳納所課徵之土地增值稅，是項規定顯然與憲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牴觸，殆無疑義。

三、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按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定有明文。

本案複查決定、訴願決定、再訴願決定及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

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以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當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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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現值核定土地增值稅，全數向出賣人課徵，除牴觸憲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憲法第十九條

規定，不法侵害出賣人外，而且圖利於買受人，並違反課稅公

平之原則，及違反課稅實體從舊原則，亦違反行政法院 54 年
判字第一三八號判例釋示，同時案情相同處理應一致，亦為行

政機關一再強調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本案部分遲延過失責任可歸責於行政機關處理延誤所致，不可

歸責於聲請人，前另案財政部 70.10.20台財稅字第三八八八四
號函釋同意內政部 70.10.5台內地字第四七００三號函釋略以：
「本案之延誤責任自不應歸責於當事人，但可准其照漏例之六

十九年度公告現值申報。」（如附件九）由此可證行政機關之

前後處理不一致。

為此懇請

鈞院體恤民艱：惠予解釋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八條規定以

主管機關通知當事人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土地移轉現值核定

土地增值稅是違憲之規定。應以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予訂立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之法

定不變期間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土地移轉現值核定土地移轉

現值為合乎憲法之規定，按土地增值稅為行為稅，並無法逃避

於下次移轉時，仍可課徵更多的增值稅，而逾期辦理亦已有罰

則之規定，對國庫並無所損，只是課徵對象及時間變為更合法

而矣！同時更符合大有為政府之合法、合情、合理之原則。

四、謹檢附關係文件如次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及所屬士林分處函復影本。

行政法院 66年度判字第五六八號確定判決影本。
行政法院 69年度判字第一號判決影本。
行政法院 69年度判字第一五九號判決影本。
69.6.29申請檢舉書影本。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69.7.5函復影本。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69.7.18函復影本。
臺北市政府訴願決定 68.11.6，68府訴字第三二二三０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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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70.10.20台財稅字第三八八八四號函影本。
本案行政法院 71年度判字第七四八號判決正本。
本案複查申請書及鑑定書、訴願書及決定書、再訴願書及決定

書、行政訴訟起訴狀副本。

謹 呈

司法院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八 月 五 日

聲請人：魏０成

住 址：略


